
大隱國小颱風豪雨災害緊急疏散流程 

 

災害發生 

假日 非假日 

校長或代理人判斷
情勢發布警急應變 

輪值人員向校長通 

報並先做臨時應變 

校長或代理人返校並
視災情聯絡相關應變

人員到校 

應變人員到校 

並向指揮官報到 

應變人員向 

所屬組長報到 

各班導師執行 

緊急應變動作 

開始應變程序 

縣、市政府教育局 

教育部校安中心 

通報 

發布颱風警報 

進行防颱措施 

縣市政府 

宣布停課放學 

發布豪雨
特報 

縣市政府 

宣布停課放學 

低年級導師通知家長學

校停課放學 

放學 

氣象局發布強烈颱風警報、豪雨 

縣市政府停課指示 



 

 

 

 

 

 

 

 

 

 

 

 

 

 

 

 

 

 

 

 

 

 

氣象局發布強烈颱風警報、豪雨 

縣市政府停課指示 

指揮官發布 

就地避難或疏散 

低年級導師通知家長

學校停課放學 

學生安全無虞 

就地作避難動作 

(將學生收容至建物二樓以上) 

疏散 

學生

至指

定避

難場

所 

 

避難 

學生

至指

定避

難場

所 

 
依照指定的疏散路線將學生 

清點學生人數並上報指揮官 


